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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畜牧兽医局文件 
 

鲁牧屠管发〔2016〕6号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关于印发山东省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 

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市畜牧兽医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

行政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及省政府有关规定，为规范全省

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及时

有效地指导、协助实施应急救援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社会稳定，省畜牧兽医局制定了《山东省畜禽屠宰行业安

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201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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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1.1 1.1 1.1 1.1 编制目的编制目的编制目的编制目的 

    规范全省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

应程序，及时有效地指导、协助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最大程度

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

稳定。 

    1.2 1.2 1.2 1.2 编制依据编制依据编制依据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山东省生产经

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规定》和《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及省

政府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1.3 1.3 1.3 1.3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畜禽屠宰企业安全生产事故

的应急与救援行动。 

《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规定，安

全生产事故是指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

经济损失的事故。    

1.4 1.4 1.4 1.4 工作原则工作原则工作原则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减少危害，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级管理、

属地为主，部门协作、协同行动。    

2 2 2 2 组织机构及职责组织机构及职责组织机构及职责组织机构及职责     

省畜牧兽医局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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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对事

故企业进行支援，指导和协助当地畜牧兽医局开展畜禽屠宰安

全事故应急工作。 

主要职责主要职责主要职责主要职责：：：：    

(1)决定启动《山东省畜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

案》。 

(2)确定现场工作组规模，派遣现场工作组。 

(3)向省政府报告事故情况。 

(4)联络省政府有关部门，掌握安全生产事故救援工作进

展。    

 3 3 3 3 监控与预警监控与预警监控与预警监控与预警 

    3.1 3.1 3.1 3.1 事故监控事故监控事故监控事故监控     

各级畜牧兽医局应当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对可能引

发事故的险情，或者其他可能引发安全生产事故的重要信息应

及时上报。     

    3.2  3.2  3.2  3.2 预警行动预警行动预警行动预警行动 

    各级畜牧兽医局接到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信息后，按

照应急预案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有关部门、单位采

取相应行动预防事故发生。 

3.3 3.3 3.3 3.3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3.3.1 报告责任主体 

（1）发生畜禽屠宰安全生产事故的企业； 

（2）各级畜牧兽医局。 

鼓励其他单位和个人向各级畜牧兽医局报告畜禽屠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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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事故的发生情况。 

3.3.2 报告程序和时限 

按照由下至上逐级报告的原则，各责任主体应及时报告畜

禽屠宰安全生产事故，紧急情况可同时越级报告。 

（1）畜禽屠宰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畜禽屠宰企业应当立

即向所在地县（市、区）畜牧兽医局报告。最迟不得超过 2 小

时。 

（2）事发地县（市、区）畜牧兽医局接到报告后，应在 2

小时内向市级畜牧兽医局报告，并立即组织人员，赴现场对事

故进行调查核实。市级畜牧兽医局应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省畜

牧兽医局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4 4 4 4 应急响应应急响应应急响应应急响应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发生畜禽屠宰安全生产

事故，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4.1 4.1 4.1 4.1 先期处置先期处置先期处置先期处置    

4.1.1 事发地先期处置 

事发地县（市、区）畜牧兽医局接到畜禽屠宰安全生产事

故报告后，应立即到事发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并及时上报。 

4.1.2 省局先期处置 

省畜牧兽医局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

畜禽屠宰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后，应立即与事发地市级畜牧兽医

局联系，调查核实事件原因和进展情况，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

省局领导，并根据情况开展以下工作： 

（1）加强对事故处置工作的指导和协调，调查了解事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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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有关情况。 

（2）根据调查情况，组织专家进行分析评价，对事件性质

和原因提出意见报省局领导。 

4.2 4.2 4.2 4.2 应急措施应急措施应急措施应急措施 

省畜牧兽医局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

组织开展相关工作，在先期处置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以

下措施： 

（1）根据事故发生情况和级别确定是否对发生事故的企业

派出工作组。如需要，立即派出工作组赴企业，指导、协调事

件调查和处置工作。 

（2）视事故级别和要求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省政府、农业

部，并通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3）召开省畜牧兽医局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全

体成员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应急处置工作重大

事项。 

（4）省畜牧兽医局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配合省局办公室及时与省政府新闻管理部门联系沟通，建立信

息发布机制，及时向社会发布事件有关信息。对外公布咨询电

话。 

4.34.34.34.3 应急响应终止应急响应终止应急响应终止应急响应终止 

事故得到有效控制后，由省畜牧兽医局畜禽屠宰行业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4.4 4.4 4.4 4.4 信息发布信息发布信息发布信息发布    

4.4.1 信息发布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科学公正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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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4.4.2 事故发生后，应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

并根据事故救援发展情况做好后续信息发布工作。 

4.4.3 信息发布包括授权发布、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

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点新闻网站或政府网站报道等形式。     

    5 5 5 5 后期处置后期处置后期处置后期处置    

    5.1  5.1  5.1  5.1 善后处置善后处置善后处置善后处置 

    相关市、县（市、区）畜牧兽医局在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

领导下，配合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尽快消除事件影响，妥善安

置受害和受影响人员，维护社会稳定。            

    5.2  5.2  5.2  5.2 事故调查报告事故调查报告事故调查报告事故调查报告、、、、经验教训总结及改进建议经验教训总结及改进建议经验教训总结及改进建议经验教训总结及改进建议 

畜禽屠宰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结束后，相关市、县（市、

区）畜牧兽医局应及时对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评估，

进一步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事件发生地和事件涉及的畜

禽屠宰生产企业所在地县（市、区）畜牧兽医局应及时将应急

处置工作评估总结报送市级畜牧兽医局。 

  6 6 6 6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6.1 本预案由省畜牧兽医局制定和解释，并根据实施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及时修订。 

6.2 各市、县（市、区）畜牧兽医局参照本预案制定本级畜

禽屠宰行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并报上一级畜牧兽医局备

案。 

6.3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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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农业部兽医局，农业部屠宰技术中心。 

抄送：省安监局，省公安厅、财政厅、商务厅、环保厅、 

食品药品监管局。 

本局发送：局领导，各处室、局属各单位。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25 日印发 

 


